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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 

应用示范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项介绍 

为推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贯彻《中国制造 2025》和“互

联网+”行动计划战略部署，经商议，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北京市人民政府（以下

简称：北京市）、河北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河北省）就共同推进“基于宽带

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示范应用”达成如下内容： 

（一）示范应用背景 

以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云计算、O2O为特征的第三次互联网浪潮正在重塑

社会经济生活与产业格局。我国是互联网大国和汽车产销大国，通过建立以

4G/4.5G/5G 宽带无线通信为基础，以智能驾驶、智慧路网、车路协同、新能源

汽车、联网汽车等关键技术为牵引，以构建“安全、绿色、高效、便捷”的汽车

生活为最终目标的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产业创新示范应用区，对促进我国智能汽

车、智慧交通和宽带移动互联网协同发展、建立健全自主技术研发和产业配套体

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示范应用主要内容 

1、以构建“安全、绿色、高效、便捷”的汽车生活为核心理念，开展基于

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智慧交通发展战略研究。 

北京市、河北省以推进宽带（4G/4.5G/5G）移动互联网部署和智能汽车研发

为契机，以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产业联合创新中心为协同载体，加强在宽带移动

互联网、智能汽车、智慧交通领域的发展战略研究，制定相关政策，落实工作措

施，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积极开展各项探索性工作，为我国

宽带移动互联网、智能汽车、智慧交通发展累积经验。 

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指导和支持北京市、河北省相关规划方案编制、法律法



规政策研究、服务模式创新及标准化、重大核心技术攻关等工作，协助解决北京

市、河北省在宽带移动互联网、智能汽车、智慧交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2、开展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智慧交通应用示范项目建设，将

示范基地打造为面向全国的新产品新技术实验验证、检测评估与认证中心。 

北京市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区域开展应用示范项目建设，重点在宽带移

动互联网基础设施环境建设、智能汽车操作系统与关键核心部件应用、智慧交通

应用场景设计、绿色用车、智慧路网建设、智能驾驶、便捷停车、汽车生活服务

等方面开展实施，并积极推进创新实验基地、公共服务平台、车联网数据中心建

设。北京市应用示范取得经验后，适时在冬奥会京张高速及河北省推广。 

3、创新管理运行机制，打造联合创新中心、产业基金、产业联盟，构建智

能汽车、智慧交通产业生态体系，促进京冀产业协同发展 

北京市重点组织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产业协同创新所需资源，牵头组建产业

联合创新中心、产业联盟与产业基金，通过产业的协同创新、基金投资、联盟合

作和示范应用，构建产业生态体系，研究制定相关行业标准与技术规范，打造综

合应用示范，布局技术攻关、产品研发、一定规模制造和评估认证等。 

二、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北京市政府牵头组织智能汽车、智慧交通、宽带移动通信、移动互联网

等产业的企业以及科研院校合作成立产业联合创新中心，产业联合创新中心是应

用示范的建设运营主体。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

国内智能交通龙头企业，将作为发起人参与到上述产业联合创新中心。 

2、公司将参与到示范区六大应用示范中的智慧路网、智能驾驶、便捷停车、

智慧管理等四个示范中。并将积极参与到车路协同、先进辅助驾驶、无人驾驶、

交通大数据等新技术与新产品应用示范、实验验证与测试评估中。 

3、上述产业联合创新中心将通过应用示范的建设，突破与沉淀一批智能汽

车与智慧交通关键与核心技术，带动汽车制造、移动通信、互联网等相关产业的

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推动新产品与新技术的实验验证与成果转化，形成拥有一

批有核心技术与行业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加创新企业的产业生态。 

三、风险提示 

1、该事项不会对公司2016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2、事项对应内容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造成的风险以及合作进

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披露要求，根据该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19日 




